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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楼

主持了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尾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0011

末“5” 位数 42825��67825��92825��17825

末“6” 位数 021664��221664��421664��621664��821664��458240

末“7” 位数 6503865��8503865��0503865��2503865��4503865��9672540

末“8” 位数

97912115��17912115��37912115��57912115��77912115

57308872��07308872

末“9” 位数 135535103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 26,7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青岛国林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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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7月1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信息披露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1008号），现将该问询函内容全文

公告如下：

2019年7月14日，你公司提交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审核意见函回复公告。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

回复以及相关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1. 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截至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 标的资产预估值为100亿元， 净资产为

57.52亿元。本次交易预估增值率较高。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的预估是否充分考虑了行

业周期性的影响，包括未来业绩的预估情况、影响金额或主要参数设置等情况；（2）本次交易的预估值

是否合理审慎，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2.回复披露，标的公司估值较高的原因是其主要生产装置相继投产，产品销量大幅增长，市场占有率

逐步提升。 但财务数据显示，标的公司毛利率波动和财务费用变化等对其业绩影响显著。 请公司补充披

露：（1）标的公司主要生产装置、设计产能、已达产产能、达产时间和报告期内实际产量；（2）报告期内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产量、销量和市场占有率；（3）从收入成本角度分别进一步分析，标的公司报告期内

毛利率波动的具体原因，并说明相关因素的影响是否具备持续性；（4）财务费用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经

营业绩的影响金额， 说明财务费用的减少是否为阶段性因素， 以及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可实现性的影

响。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2019年至2021年承诺净利润合计不低于28.50亿元。 公司回复称，对未来的预估主要基

于斯尔邦主要原材料和产品的长期历史价格趋势、当前市场行情、市场供需情况、产销计划以及目前和

未来的产能规划。 请公司补充披露：（1）斯尔邦主要原材料和产品的长期历史价格趋势、当前市场行情、

市场供需情况，以及对未来的预估中具体如何考虑上述因素；（2）斯尔邦未来产销计划以及目前和未来

的产能规划；（3）分析是否存在业绩承诺期满后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以及拟采取的措施。 请财务顾问

发表意见。

4.回复披露，关于上市公司原有业务与标的公司之间的协同作用，上市公司目前主要经营煤制乙二

醇业务，标的资产的核心原材料为甲醇，煤制甲醇与煤制乙二醇同属煤化工范畴，上市公司在煤化工领

域的储备积累有助于标的公司向煤制甲醇上游领域延伸发展，力图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请公司补

充披露：（1）结合煤制甲醇与煤制乙二醇的技术和实践以及市场供需情况，具体论述上市公司通过煤制

乙二醇储备积累实现标的资产煤制甲醇供应是否具备技术可操作性和经济可行性；（2） 结合标的资产

历史外购原材料成本情况， 说明通过自制甲醇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的预计投入和成本节约的经济

效益。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5.回复披露，从中长期来看，标的公司核心原材料甲醇与标的公司各类产品价格波动趋势存在较强

的相关性。 近年来全球甲醇产能维持逐年递增的趋势，2018年度国内甲醇产能开工率仅为66%左右，且

报告期内斯尔邦通过长约供应商的甲醇采购量占甲醇采购总量的比例约在80%左右， 甲醇长期价格走

势将整体保持相对稳定。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18年度国内甲醇产能开工率仅为66%的主要原因，以

及对标的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经营业绩的影响；（2）标的公司甲醇长约采购的期限、采购量和采购价

格约定；（3）在甲醇全球产能逐年递增、国内产能开工率较低、标的公司长约采购比例达80%的情况下，

标的公司向上游延伸发展的规划是否具备可行性，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性如何体现。 请财务问发

表意见。

6.根据问询函回复，标的公司（示范区）安监责改【2019】2018号整改指令中有部分隐患问题因时

间原因尚未整改完毕。 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1）上述未整改完毕的具体内容，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2）后续的整改计划和预计整改完成情况，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标的公司安全生产的隐患以及预防

措施。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将本函对外披露，同时在收到本函后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

复我部，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

特此公告。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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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亿阳信通” ）于2019年5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

的《关于对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76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有关回复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年报审计意见

1.公司2017年和2018年分别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和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8年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

见的基础是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包括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或控股

股东）4.69亿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会计师无法就该项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以及公司确认的减值准备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亿阳集团承诺尽快筹措资金偿还相关欠款，同时用其所拥有的美

国干细胞资产作为上述还款的担保保证。请公司（1）说明上述4.69亿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可收回金额及坏

账准备的确定依据，并全面核实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形；（2）请公司结合干细胞资产情况及相

关保证安排，评估并说明亿阳集团上述偿还资金的承诺是否具有可行性，并披露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保障

措施及相关进展情况，请公司自查前期是否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3）请会计师说明就2018年认定保留

意见涉及事项所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以及相关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影响不广泛的依据，是否存

在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4）除其他应收款事项外，请会计师说明2017年无法表

示意见所涉事项对本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已不存在广泛影响，前期未能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导致审计范围

受限的相关因素是否已经消除，请说明就前述事项所履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以及相关会计处理。

【回复说明】

（1）4.69亿元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已进入司法重整，当初做出的对上市公司或有债务优先偿还的承诺已失效，后续

还款事项取决于亿阳集团司法重整的进度。 由于亿阳集团的重整具有不确定性，从审慎原则出发，公司对4.69

亿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已知晓而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形。

（2）亿阳集团承诺会尽快筹措资金，附加上收益分期偿还上述款项。 同时，以其干细胞资产作为上述还款

的担保保证。 公司已于2018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等法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了上述承诺，相关信息亦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由于公司无法对干细胞资产可变现价

值进行判断，公司一直的诉求是希望亿阳集团以现金形式偿还，因此希望其司法重整能够顺利进行。

（3）会计师说明：

针对其他应收款中包括的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4.69亿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情

况，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包括：

1、了解并评估与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了亿阳集团还款计划书；

3、与公司管理层、治理层以及亿阳集团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了解亿阳集团经营和财务状况，了解抵押物

的情况，预计款项收回的可能性；

4、与亿阳集团破产管理人进行访谈，了解其破产重整情况；

5、向亿阳集团发出往来询证函，并取得回函。

虽然执行了上述审计程序，但由于亿阳集团破产重整尚未结束，我们无法就亿阳信通其他应收款中亿阳

集团4.69亿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该事项影响重大，但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项目

（即其他应收款和相关资产减值损失）产生影响，且涉及的项目不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不具有广

泛性。 因此，我们就亿阳信通2018年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之规定，注册会

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因此，我们发表的保留意见符合审计

准则的规定，不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

亿阳信通其他应收款中包括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69亿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由于无法确定干细胞

资产的价值，未考虑干细胞资产抵押的影响。 故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干细胞资产抵押情况不会对审计结

果产生影响。

（4）会计师说明：

除上述其他应收款事项外，2017年度其他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在本期的消除情况以及本期针对上述

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如下所述：

1、为控股股东等提供担保相关事项

我们针对为控制投东等提供担保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主要包括：

（1）与亿阳集团管理层、亿阳信通管理层进行沟通，了解诉讼情况；

（2）获取亿阳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融资借款合同及亿阳信通保证合同，检查了合同的主要条款，借款金额、

担保期限等，并与亿阳信通关于重大诉讼的临时信息披露进行核对；

（3）向亿阳集团发函询证亿阳信通为其及关联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并将取得询证回函与合同相关条款进

行核对；

（4）获取亿阳集团委托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关于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亿阳集团公司、亿阳集团公

司关联公司、与亿阳集团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合作单位借款由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商定程序

审核报告》，评价相关中介机构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并对审核依据、审核方法等进行了解；

（5）获取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亿阳集团破产重整管理人出具的《关于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债权申报情况说明》，并核对由亿阳信通为亿阳集团提供担保的范围、金额等信息；

（6）获取律师关于相关诉讼案件的法律分析意见书，并与《关于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申报情

况说明》中的债权登记信息进行核对；

（7）获取亿阳集团、实际控制人邓伟“关于涉及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债务总额的确认承诺” 。

亿阳信通依据律师关于诉讼案件的法律分析意见书确认了预计负债，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五、24中披露。 综

上，由于该事项导致的审计范围受限情形已消除，相关预计负债金额可以合理确定。

2、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亿阳信通于2017年12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调查字[2017]26� 号”《调查通知书》，因涉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亿阳信通进行立案调查，截至出具审计报告日，调查正在进行

中。 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

关注该事项。 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事

项。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当存在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

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上述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应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情形。另根据《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第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应用指南中的“二、审计报告中的

强调事项段” 进一步指出，“注册会计师可能认为需要增加强调事项段的情形举例如下：异常诉讼或监管行动

的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 该事项作为强调事项符合审计准则的规定。

3、智能交通业务收入的确认

我们针对智能交通业务收入确认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主要包括：

（1）我们了解、评估了管理层对智能交通业务收入及成本入账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了关键控制

执行的有效性；

（2）我们通过抽样选择合同，检查合同关键条款，对与收入确认有关的重大风险及报酬转移条件进行了

分析评估，进而评估亿阳信通收入的确认政策；

（3）我们获取了公司提供的智通交通业务合同收入成本表，将总金额核对至收入成本明细账，并检查了

收入成本表计算的准确性；

（4）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合同、发票、业主出具的阶段性完工证明、工程结算单、工程

验收报告、工程计量清单等，以确认收入确认比例是否恰当；

（5）我们选取了部分项目进行现场勘察，与项目人员进行访谈了解，观察工程形象进度，验证收入确认进

度是否合理；

（6）选取大额收入向业主发函询证。

对于前期即已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应在前期确认收入的事项，亿阳信通已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并在财务

报表附注十二、1、中披露。 综上，该事项导致的审计范围受限情形已消除，相关收入、成本等项目的金额可以合

理确定，且进行了恰当的追溯调整。

4、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我们针对2017年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主要包括：

（1）已重新取得亿阳信通2017年末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并对其复核；

（2）对上年已计提减值的无形资产在本年度的应用情况进行测试，选取公司本年签订的技术开发、软件

销售、系统集成合同为样本，检查合同清单中是否使用已经计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情况，经测试，已提减值

无形资产未见使用情况；

（3）对于以前年度未计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均进行了减值测试，未发现存在异常情况。

综上，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理，该事项导致的审计范围受限情形已消除，可收回金额和资产减值可合

理确定。

5、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

针对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我们分析了公司目前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与公司的管理层、治

理层进行访谈，获取了公司管理层针对持续经营情况的改进措施（在会计报表附注二中披露），并分析其合理

性。

亿阳信通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已对重

大不确定性作出了充分披露。 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为标题的单

独部分。

2.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中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请公司（1）结合订单获取能力、核心研发团队稳定性、客户关系维系等事项说明当

前是否面临经营恶化的状况、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可能性及相关应对措施；（2）请会计师说明认为公司经营

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但公司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仍是以持续经营为假设的合理性。

【回复说明】

（1）由于公司面临担保诉讼纠纷，导致传统行业以外的新业务拓展、新签合同受到影响，进而导致2019年

销售毛利润、主营业务收入等财务指标受到影响。

近三年公司签约订单情况如下表：

近三年签约订单情况（亿元） 2018 2017 2016

计算机与通信行业 10 12 12.9

智能交通行业 0.15 3.26 2.47

合计： 10.15 15.26 15.37

由于公司基本帐户被封，公司在交通行业基本无法参与正常投标工作，导致2018年新签项目额度锐减，对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产生重大影响。

电信行业客户相对稳定，OSS、安全、网优、行业信息化及MSS业务预计可以按照2019年初下达的生产经

营任务有序开展；但是由于对外担保诉讼纠纷开庭审理的数量增多，以及集团司法重整等因素的影响，将对有

一定替代性的既有项目市场造成较上一年度更大的冲击。

由于公司司法诉讼和账户冻结等问题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对一部分员工心理影响较大，可能会伴发

更高的骨干员工离职率。 但考虑到公司核心骨干队伍相对稳定，且大部分是在公司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核

心架构暂时不会受到较大影响。

针对公司的经营现状，公司采取如下措施：

①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仍在进行，客户侧也无重大影响，公司将尽力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外部条

件，按照既定目标完成生产经营计划。

②公司成立专门小组，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因担保事项所引发的诉讼、仲裁等情况并尽快进行解决。 消除影

响公司发展的隐患，杜绝类似事项的发生。

近期，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部分上市公司涉嫌未履行法定程序为控股股东担保的涉诉案件一审判决

中，有部分判决违规担保对上市公司无效，为下一步公司担保涉诉案件的审判提供了法律支持参考，有利于保

护公司利益。 公司积极与专业律师团队进行案情分析，提供资源支持，努力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

③公司与被担保方沟通，督促借款主体尽快还款，公司的控股股东亿阳集团、实际控制人邓伟已承诺一定

积极解决面临的困难，未来不会让公司利益受损。 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阶段，亿阳

集团与债权人/意向投资者多方沟通，努力化解债务危机，尽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2）会计师说明：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4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

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

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

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披露，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

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4号———持续经营》应用指南列举了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导致对持续经

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的示例， 亿阳信通2018年发生净亏损14.75亿元， 属于 “发生重大经营亏

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64.74万元，属于“历史财务报表或预测性财务报表表明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2018年12月31日亿阳信通净资产-7.74亿元，属于“净资产为负” 。 且由于诉讼

事项导致亿阳信通包括基本户在内的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持子公司股权、多处房产被冻结。 此外，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 这些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亿阳信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被审计单位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假定其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下去，不拟也

不必终止经营或破产清算，可以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 亿阳信通针对面临的困难，制定了

相应改进措施，我们同时评价了其改进措施，我们认为，亿阳信通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是

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已对重大不确定性作出了充分披露。 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

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为标题的单独部分。

3.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显示，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被出具否定意见，主要系公

司对亿阳集团4.69亿元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而未分析该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并按照应

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此重大缺陷影响财务报表中其他应收

款的计价，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执行失效。 请公司（1）补充披露前期内部控制流程中的具体缺陷，并

逐一明确对相关缺陷的控制程序、已执行或拟执行的整改措施；（2）核实是否在其他环节存在重大内部控制

缺陷。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1）该控制流程中的具体缺陷是指：本年公司在对亿阳集团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准备时，未按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的规定：按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可收回现金流量的现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考

虑到2019年亿阳集团进入司法重整后，其财务、经营状况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未来可回收现金流量难以估计，

按照现有会计准则，缺少明确可估量的“按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可收回现金流量的现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减值准备” 的依据，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因此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其应收款项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公司期望亿阳集团在2019年结束司法重整程序，能够有一个明确可行的还款计划和方案，这样公司就能

根据亿阳集团的还款计划，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对应收款项的预计

未来可收回现金流量进行测算，并按预计未来可收回金额与应收款项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2）经核实，公司不存在其他环节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检查，除我们出具的“致同审字(2019)第230ZA6816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其他应收款中包括亿阳集团4.69亿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亿阳信通没有分析该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按照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存在其他环节的重大内

部控制缺陷。

二、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4.年报披露，公司主营业务是为电信运营商以及能源、医疗、交通、政府等行业提供信息化支撑系统建设与

服务，其中通信运营商网管系统业务为公司的传统业务。 请公司（1）根据业务分类列示近三年的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毛利率、经营利润率及相关变动情况，并列示前五大客户名称及销售内容；（2）根据业务分类说明相

关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生产模式、销售模式、盈利模式、结算模式等，并说明细分行业的规模、竞争格局等

情况。

【回复说明】

（1）近三年分行业经营情况：

分行业

2018年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2018年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2018年

毛利率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2018年

营业利

润率

经营利

润率比

上年增

减（%）

计算机

与通信

业务

1,038,608,

328.42

1.49

297,446,

022.90

6.06 71.36

减少 1.23

个百分点

-5.16 N/A

智能交

通业务

213,416,

550.83

-34.02

176,327,

606.13

-33.21 17.38

减少 1.00

个百分点

-5.16 N/A

电子商

务业务

1,245,011.43 -53.7 743,575.98 -54.89 40.28

增加 1.58

个百分点

-5.16 N/A

分行业

2017年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2017年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2017年

毛利率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2017年

营业利

润率

经营利

润率比

上年增

减（%）

计算机

与通信

业务

1,023,337,

896.02

7.87

280,455,

431.68

47.82 72.59

减少 7.41

个百分点

-57.39

减 少

66.27 个

百分点

智能交

通业务

323,447,

795.54

-14.66

263,987,

626.94

-3.64 18.38

减少 9.33

个百分点

-57.39

减 少

66.27 个

百分点

电子商

务业务

2,688,892.29 -14.08

1,648,

461.05

-16.64 38.69

增加 1.88

个百分点

-57.39

减 少

66.27 个

百分点

分行业

2016年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2016年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2016年

毛利率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2016年

营业利

润率

经营利

润率比

上年增

减（%）

计算机

与通信

业务

948,634,

880.39

11.43

189,732,

305.52

-8.62 80.00

增加 4.39�

个百分点

8.88

增加1.96

个 百 分

点

智能交

通业务

378,990,

900.24

9.70

273,970,

645.87

1.60 27.71

增加 5.76

个百分点

8.88

增加1.96

个 百 分

点

电子商

务业务

3,129,354.40 572.74

1,977,

462.92

439.59 36.81

增 加

15.59 个

百分点

8.88

增加1.96

个 百 分

点

备注：1、由于公司的期间费用无法按行业细分，年报分部报告中的营业利润是按收入比例分配的，因此计

算出的分行业营业利润率相等，均等于公司整体的营业利润率；

2、公司对2017年的智能交通业务收入和成本进行了差错更正，表中为更正后数据。

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及销售内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第五条“信息

披露义务人拟披露的信息存在不确定性，属于临时性商业秘密等情形，及时披露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误导

投资者的，可以暂缓披露” 之规定，部分信息暂缓披露。

（2）公司计算机与通信业务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电信行业的OSS业务和MSS业务。 在电信行业细分市场中

的解决方案市场，分为三类，一类是BSS厂家，一类是OSS厂家，一类是MSS厂家。 这个市场中的主要客户是三

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 该市场每年OSS及MSS加总的IT投资额度大约在35亿元左右。 公

司是在该市场中OSS和MSS领域的领先厂商。 由于公司进入市场较早，所以占据运营商细分市场的份额最大。

公司目前的产品细分到十几个大类，涵盖了运营商所有的OSS网络设备运营管理及内部MSS管理领域。

公司主营业务可以分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系统集成，2018年度，公司主营收入为技术开发和服务

收入90,682万元，信息系统集成收入13,179万元。

公司为运营商提供的产品均为定制化解决方案，以满足运营商的个性化需求，目前在电信行业的业务模

式均以项目交付的形态存在，分阶段验收回款。项目周期一般为两到三年，最短一年，以客户实际要求为准。由

于公司基本以软件服务类项目为主要签约模式，项目的第三方采购比较少，多为人工投入，实际项目盈利情况

与人员投入有关。

公司目前在电信行业获取合同的方式与运营商的实际情况有关。 最大的运营商中国移动的建设模式是总

部+各省公司自建。 由于网络能力与效率的提升，各省公司不同，故各省公司自建中，多以原系统扩容升级为

主。 这对已占领细分市场且市场份额最大的亿阳信通来说，每年新签约合同中，新签合同占比约为30%，扩容

合同占比约为70%。 新签合同大多是招标方式，扩容合同基于原有的合作基础，多以议标方式。

由于运营商的市场格局已经形成并稳定了将近二十年，故在OSS和MSS领域中，亿阳信通是目前市场上

份额最大且产品最全的一家厂商，市场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者，即目前市场上的竞争厂商仅能够在某

几条产品线或者某几个省份参与竞争，不能形成全面的竞争。

公司智能交通业务的收入来源于智能高速交通行业， 主要是通过投标方式参与承建行业中各类型项目，

特别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内大型项目，通过采购硬件产品、应用自有（或外购）软件产品以系统集成的施工方

式满足建设方对系统的各项需求并实现创利。 其商业模式的本质仍然是项目建设，分实施阶段回款验收，从而

实现盈利。 建设周期一般为三至五年，项目金额较大，按工程进度，分期回款验收。

与电信行业不同，近几年全国各省交通厅都在交通信息化业务方面加大投入，在十三五计划中每年全国

都有上千亿的投资，在该领域的行业竞争非常充分，没有任何一家承包商可以一家独大。 由于2017年开始，公

司基本帐户被封，公司在交通行业基本无法参与正常投标工作，导致2018年新签项目额度锐减，市场份额被其

它友商挤占。

由于交通行业在建项目实施周期长，故围绕在建项目的实施与回款是保障现有业务与人员稳定的主要措

施。预计未来二年，交通行业的市场会由于公司帐户被封等内外部经营环境的影响，导致业务下滑严重。目前，

这一部分业务在无法拓展新市场的情况下，主要工作围绕在建项目的实施、验收和回款等内容展开，确保事业

部人员稳定和人员能力的持续提升。

5.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技术开发与服务”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为9.07亿元，占比为72.33%，同比增长

18.89%；毛利率高达72.26%，较去年同期减少10.66个百分点。（1）请公司结合相关业务的盈利模式、收入确认

及成本结转方式，说明毛利率水平及变动的原因与合理性，并说明是否显著异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2）年

报披露，报告期公司基本账户被冻结，对传统业务的规模扩大和新业务的拓展产生影响。 请公司结合基本账户

被冻结等情况说明报告期上述业务收入同比实现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3）请公司披露近三年“技术开发与

服务” 相关在手订单及已签约销售额情况，并说明公司是否具有实际的履约能力。

【回复说明】

（1）公司技术开发和服务的具体业务包括电信网络管理系统、网络优化、信息安全、管理支撑系统、医疗

信息化等方面的行业应用软件开发、解决方案提供和技术服务；盈利模式通常是“产品＋服务” ，定制化产品

开发满足客户自身业务特点和行业特点的业务发展需要， 本地化支撑服务快速适应用户管理变更的需要；基

本业务流程是通过和客户交流探讨，推动试点业务，引导用户的技术规范，最终入围客户的大规模市场推广，

依托本地服务确保项目实施；相关业务的经济实质是定制化软件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以及技术服务的提供。 公

司在取得用户初验/终验报告时确认收入，将项目实施维护等业务部分外包，外包支出在成本中核算，内部研发

人员工资在管理费用和开发支出中核算，因此，公司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连续多年保持较高毛利率，符合行业特

点。2018年度公司“技术开发与服务” 毛利率同比减少10.66个百分点，是由于收入上涨后，规模经济效应递减，

高毛利率变得不可持续。

另外，2018年公司为了缓解资金紧张局面，加强验收及回款，因此营业收入有所增加，同时在项目实施上

增加了外包人员投入。 外包人员人数增长是为了满足增长的业务要求，提高对客户更好的交付时间和交付质

量，满足客户对响应速度的严格要求，外包人员数量的增长，导致外包的人力成本增高，导致技术开发与服务

的营业成本增加，因此毛利率有所下降。

此外，公司为稳定外包人员队伍，调高了外包人员的收入水平，此项调整也导致公司外包的人力成本增

高，进而导致技术开发与服务的营业成本增加，所以也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部分同类可比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 神州泰岳 （300002）67.78%； 用友网络（600588）

69.3%；三六零（601360）69.93%；石基信息（002153）65.33%。

（2）报告期上述业务收入同比实现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技术开发/服务业务情况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906,820,662.15 762,766,032.76 615,805,378.68

在总营业收入中占比 72.33 56.51 46.27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18.89 23.86 17.00

营业成本 251,517,203.97 130,230,479.60 94,587,091.19

毛利率（%） 72.26 82.93 84.64

如上表所示， 公司近三年来， 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保持了高速增长， 在总营业收入占比由46.27%上升至

72.33%，这和公司近年来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为向产业链上游转型，强化在OSS、云安全、大数据等领

域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立足于通信及信息化领域，实行多元化发展战略，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

为核心、以提升客户满意度为目标，利用自身在电信行业长期积累的技术经验和客户资源，成为行业内提供解

决方案的专家。

在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目前比较困难的经营环境下，公司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增收节支，维护企业的正常

经营：

①在成熟行业中，保障通信行业市场的稳固，依托新业务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如大数据&AI、云化、物联

网、OSS4.0等产品的市场应用与推广。

②拓展行业内新市场，承建中国铁塔和中移铁通项目，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③采取各种有效方式，保证维持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的现金流。

④持续加强技术储备及产品创新。

⑤努力稳定日常生产经营，加强全国营销网络与技术支持团队建设，激发团队活力和创新力量。

⑥裁减及合并不盈利的部门人员，未来在没有形成实际业务的省份，会进一步裁减新业务方向人员。

（3）近三年技术开发与服务合同订单情况

2018 2017 2016

年末在手合同额(亿元） 18.20 18.30 16.10

当年签约订单(亿元） 8.30 8.20 8.30

备注：年末在手合同额指年末时点所有未回全款合同的合同总额

公司根据战略规划有序地组织相关经营工作，强化结果考核，更利于经营任务分解和执行，在规模化运营

中实现效益最大化；加强预算管理，优化财务审批流程，严格控制财务风险；进一步完善员工研发服务报工等

IT考核手段，提高研发生产效率，加强成本费用控制。 公司研发和项目实施团队基本稳定，骨干人员流失率较

低，到目前为止公司具有实际履约能力。

6.年报披露，公司技术开发与服务的成本构成项目主要为外包服务采购，本期金额为2.52� 亿元，同比增长

93.13%。 请公司披露（1）近三年外包服务采购金额排名前五的供应商的名称、金额及占比、采购内容、结算方

式及付款时点等，说明上述供应商是否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与其存在持股关系、业务往来、投资

合作等关系的相关方；（2）说明报告期公司外包服务采购金额同比增长较快的原因。

【回复说明】

（1）近三年外包服务采购金额排名前五的供应商

2018年外包服务采购情况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人民币元）

采购

占比%

采购内容

结算

方式

付款时点

北京易联达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

35,742,660.65 7.53 项目服务费外包 电汇 按季度结算

捷英佳绩（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34,342,785.75 7.23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月结，每月15日

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

问有限公司

19,802,670.23 4.17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月结，每月15日

上海音明电子有限公司 18,783,431.39 3.96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月结/服务结束后

付款

北京企服嘉通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9,762,574.74 2.06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月结

2017年外包服务采购情况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人民币元）

采购

占比%

采购内容

结算方

式

付款时点

捷英佳绩（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51,527,761.05 9.43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月结，每月15日

北京易联达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

38,739,620.30 7.09 项目服务费外包 电汇 背靠背付款

湖北外服鑫中浩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

6,553,981.26 1.20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月结

上海竞信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5,906,551.20 1.08 项目服务费外包 电汇 背靠背付款

北京企服嘉通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5,204,754.23 0.95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月结，每月15日

2016年外包服务采购情况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人民币元）

采购

占比%

采购内容

结算方

式

付款时点

北京易联达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

34,879,425.75 7.49 项目服务费外包 电汇 背靠背付款

捷英佳绩（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11,148,479.73 2.39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月结，每月15日

广州全时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4,770,719.65 1.02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两月结算付款

上海竞信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2,953,275.60 0.63 项目服务费外包 电汇 背靠背付款

北京企服嘉通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2,706,470.36 0.58 外包人员服务费 电汇 季度结算付款

上述供应商，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与其存在持股关系、业务往来、投资合作等关系的相关

方。

（2）公司近三年来，技术开发/服务收入由6.16亿元增长至9.07亿元，在总营业收入占比由46.27%上升至

72.33%，相关外包服务采购金额增长与收入的增长相匹配，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公司在目前诸多未决诉讼

及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困境下，采取精简灵活的经营方式，缩减及合并部门人员，将非核心服务人员外包，专注

研发，更有利于应对未来变化。

公司为运营商提供的产品均为定制化解决方案，以满足运营商的个性化客户要求。 目前，在电信行业的商

业模式是以项目交付的形态存在，采取分阶段验收回款的模式。 对于公司来讲，非核心服务人员是为了满足用

户个性化需求的项目人员，由于用户个性化需求是运营商各省公司的个别要求，其成果不能复制到其它地区，

因此采取外包人员来完成对应的工作。 这种做法是软件公司通用的管理方法。

外包人力成本增高是对应着公司近三年来业务增长的前提的，由于业务增长，分散在31个省公司的业务

增长，相应的项目上的外包人员工作量也在增长，所以，外包人员人数增长是为了满足增长的业务要求，提高

对客户更好的交付时间和交付质量，满足客户对响应速度的严格要求。 外包人员数量的增长，导致外包的人力

成本增高。

7.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合计为2.84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为22.62%，其中费用化投入为2.65

亿元，资本化投入为1866.9万元，资本化比重为6.58%，与公司以前年度数据差异较大；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为

4.12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32.85%。 请公司（1）披露报告期研发投入及资本化比重较前期变化较大的原因，

如系相关会计处理方式变化所致，请按统一口径披露近三年的研发投入数据，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说

明上述数据及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理性；（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管理费用占比较高的

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说明】

（1）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公司将研发活动区分为“研究阶段” 和“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

的研发支出计入“管理费用” ，“开发阶段” 的研发支出计入“开发支出” 。 公司大部分研发支出为研发人员薪

酬，与此相关的费用化研发支出记在“管理费用-工资、社保” 等相关科目。 根据财会〔2018〕15号文件———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研发费用” 应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按照此口径

重新归集的研发投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亿阳信通 2018 2017 2016

费用化研发投入 264,942,368.02 255,384,540.53 146,828,336.26

资本化研发投入 18,668,591.19 14,189,419.48 67,080,734.67

研发投入合计 283,610,959.21 269,573,960.01 161,017,755.7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22.62 19.97 12.1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6.58 5.26 41.66

神州泰岳 2018 2017 2016

资本化研发投入 125,212,494.76 128,506,148.79 128,561,514.99

研发投入合计 227,659,454.38 204,388,448.99 196,055,419.9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11.27 10.09 6.68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55.00 62.87 65.57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逐年增加，原因如下：公司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进军互联网医疗行业，加大了这

方面的研发投入，致使2017年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大幅增长，且大部分是前期研究阶段费用；2018年研发费用的

增加是由于研发人员薪金调整和社保费用的自然增长。 和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近两年研发资本化的比重较

低。 公司对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方式未发生变化，自2017年起研发投入资本化占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公司受诉

讼影响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部分业务开展受到影响。 传统电信领域中，网优服务业务被迫收缩停止；智慧城

市、医疗信息化等新业务由于所面对的部分行业客户要求公司用基本户递交投标保证金，未能完成既定签约

计划；同时，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被迫暂缓实施。 与以上业务相关的研发资本化活动无法正常开展，造

成资本化研发投入大幅下降。

（2）公司近三年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如下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亿阳信通 2018 2017 2016

营业收入 1,253,758,776.99 1,349,694,631.23 1,331,030,735.03

管理费用 411,876,010.68 482,386,616.76 426,165,481.11

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32.85 35.74 32.02

公司管理费用占比近年来保持稳定，其中管理人员/实施人员的薪酬支出占比较大，由于公司属于轻资产

型高科技企业，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薪酬支出也是公司最主要的支出，经与同行业对比，管理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例符合行业特点（参考同行业可比公司“神州泰岳” 相关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神州泰岳 2018 2017

营业收入 2,019,455,697.32 2,026,498,700.16

管理费用 714,440,593.96 663,038,385.52

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35.38 32.72

会计师核查意见：

（1）亿阳信通研发项目开发管理的流程为，将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与项目立项申请阶段作为研究阶段，

在此阶段开发团队会详细论证该项目在技术上可行性、商业上有用性，论证完成通过后，形成书面的立项报

告，并经研发部、知识产权部及财务部逐级审评通过，开始资本化。 论证阶段的投入主要为研发人员薪酬，以前

年度与此相关的费用化研发支出记入了“管理费用-工资、社保” 等相关科目，财务报表中未单独列示反映。

2018年根据“财会〔2018〕15号” 进行了重新列报，受公司部分募投项目暂停和业务收缩的影响，近三年研发

支出资本化比重与同行业相比较低，近三年公司对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方式未发生变化，资本化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亿阳信通近三年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符合公司的行业特点，符合同行业的数据水平，具

有合理性。

8.年报披露，2018年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5.01亿元，占总资产比重18.47%。其中账龄在3年以上的应收

账款账面余额为1.08亿元，100%计提减值准备，且2017年年报披露，公司形成3年以上应收款主要系部分项目

完工后需预留一部分项目尾款作为质保金，以保障未来2-5年的项目质量，具有合理性。 请公司（1）核实“按

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相关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如披露有误需做相应更正；（2）请公

司结合近三年应收账款的款项性质、业务背景及收回情况说明对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按照100%计提坏账准备

是否具有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说明】

（1）年报中公司误将“其他应收款” 前五名披露在“应收账款” 项目下，现更正如下：

本期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165,933,206.35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

的比例25.02%，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汇总金额13,348,030.17元。

（2）公司在目前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梳理项目进度，竭尽全力催收回款。2018年度，在收入同比下降0.96亿

元的情况下，回款同比增加0.4亿元。通过梳理应收账款，公司将三年以上应收账款分为大额和普通，其中，大额

应收账款包括：某省网通1452万元，由于电信行业几经合并重组，原客户对接人员已不再分管该业务，该款项

收回概率较小； 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1414万元， 该合同涉及未决诉讼， 公司本着审慎性原则对其计提

100%坏账准备。 剔除上述大额应收账款，三年以上普通应收款项合计7895万元，由207家客户组成，单体客户

应收款项金额较小，催收难度较大，公司本着审慎性原则对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

公司应收帐款的具体明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第五条“信息

披露义务人拟披露的信息存在不确定性，属于临时性商业秘密等情形，及时披露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误导

投资者的，可以暂缓披露” 之规定，信息暂缓披露。

会计师核查意见：

亿阳信通近三年应收账款的款项系部分项目完工后需预留一部分项目尾款作为质保金， 以保障未来2-5

年的项目质量，因此形成的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其中除个别大额因特殊原因难以收回的应收款项外，三年以

上普通应收款项，单体客户应收款项金额较小，催收难度较大。 公司近年来应收账款核算内容未发生重大变

化，未发现据以进行会计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故我们认为，对于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按照100%计提坏账准

备具有合理性。

9.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6.98亿元，其中包括亿阳集团4.69亿元其他应收款项，已按

100%计提减值；其他2.29亿元其他应收款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其中3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按100%

计提坏账准备。 请公司结合近三年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业务背景及收回情况说明对3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

按照100%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具有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说明】

（1）公司近三年其他应收款款项性质主要为项目质保金、往来款、个人借款等。 其业务背景为在传统电信

和交通行业的部分客户要求在项目完工后，交纳合同额的一定比例作为质保金；公司近年来尝试在传统行业

以外的新领域拓展业务，与相关领域合作伙伴发生往来款项，后期由于业务长期合作等原因，往来款项未收

回。 经核对，其他3年以上其他应收款多为往来款项及离职员工的个人借款，催收难度较大，因此100%计提坏

账准备具有合理性。

（2）会计师核查意见：

亿阳信通3年以上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主要为项目质保金、往来款、个人借款等，项目质保金由于业务

长期合作等原因，往来款项未收回，形成长期挂账；其他3年以上其他应收款多为往来款项及离职员工的个人

借款，催收难度较大。 公司近年来其他应收款核算内容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现据以进行会计估计的基础发生

了变化，故我们认为，对于3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按照100%计提坏账准备具有合理性。

三、其他事项

10.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因担保、诉讼事项本年计提了13.19亿元预计负债，该预计负债的计提对公司

2018年度经营成果、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请补充披露（1）上述对外担保的担保范围、担保金额及其担保方

式，自查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担保事项，并列示因前述担保事项产生的相关诉讼及进展情况；（2）分别针

对所有未决诉讼及仲裁， 列表说明个案计提比例及计提依据， 并说明前述计提比例及计提依据是否充分、适

当；（3）补充披露债权人情况，并说明是否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与其存在持股关系、业务往来、投

资合作等关系的相关方。 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说明】

公司因担保、诉讼事项在2018年计提了13.19亿元预计负债，截至2018年末，公司预计负债余额为29.82亿

元，构成如下：有5起案件终审判决本公司需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金额5.35亿元，已全部确认预计负债；有34起

因为控股股东亿阳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提供担保而引发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本公司对此部分确认预计负债22

亿元；有8笔担保合同的债权人尚未起诉，本公司对此部分确认预计负债2亿元；有1笔同控股股东亿阳集团相

关的借款合同纠纷正在审理中，本公司对此确认预计负债0.46亿元。

经过自查，公司目前不存在已知晓而未披露的其他担保事项。

（1）上述担保的担保范围、担保金额及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债权本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等。

担保金额：48.29亿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依据代理律师针对涉诉案件的专业意见计提预计负债，但如果列表披露个案的计提比例及计提

依据会对诉讼方向和诉讼结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

指引》第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披露的信息存在不确定性，属于临时性商业秘密等情形，及时披露可能损害

公司利益或者误导投资者的，可以暂缓披露” 之规定，暂缓披露。

（3）关于债权人的相关情况，公司已与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进行沟通。 亿阳集团已确认相关债权人，包括自

然人及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潜在关联方，其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也不存在

持股关系、业务往来和投资合作等关系。 公司经内部核查，就目前所获得的资料表明，债权人相关自然人或企

业与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是潜在关联方。

（4）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检查，除财务报表附注五、24预计负债披露的已决诉讼担保、未决诉讼担保、未诉讼担保、其他未决诉讼

以及附注十、(2)或有事项中披露的为其他单位提供综合授信担保以外，不存其他未披露的担保事项。 经过执行

检查与担保事项相关的文件或资料、律师关于相关诉讼案件的专业意见等审计程序，我们认为计提预计负债

的依据充分、适当。

由于亿阳信通的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我所审计客户，我们无法对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情况进行核查。

11. 年报披露，2017年度公司因智能交通业务收入、 成本确认不准确， 本期根据验收资料进行追溯调整

2017�年度利润表及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调增营业收入2414.12�万元，调增营业成本2656.76� 万元，

调减期初留存收益354.94�万元。 请公司（1）认真核查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涉及差错调整的交易背景、对象及其关联关系、会计差错发生的时点、发生差错的具体原因和责任人等，并

说明上述营业收入大于营业成本的原因；（2）充分核实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否涉及对2017年度以外的以前年

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或调整事项。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

意见。

【回复说明】

（1）智能交通业务会计差错更正，会计差错发生时点为2017年，因财务人员未按工程计量文件确认收入，

导致需追溯调整2017年收入及成本。

营业成本大于营业收入主要涉及两个项目：河北承赤及福建晋石项目。

2013年公司承包了河北省茅荆坝至承德公路机电工程项目（简称河北承赤项目），签约合同额6995万元，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高速公路全线的通信、监控和收费三大系统工程，业主单位为河北省高速公路承赤筹建处。

2017年施工过程中因道路监控的摄像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了原有安装位置，增加了大量的电缆直埋工程

量及施工难度，导致实际施工成本增加，当年成本高于收入。

2012年公司承包了泉州市环城高速公路晋江至石狮段机电工程供货与安装项目 （简称福建晋石项目），

签约合同额8920万元，主要工作内容包括1个分中心、3个收费站、4座高速公路隧道的监控、收费、通信系统和

隧道通风、照明、消防及沿线供配电系统供货与安装，2座疏解公路隧道通风、照明、消防及沿线供配电系统供

货与安装，业主单位为泉州晋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在隧道施工过程中，配电机房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调整位置增加了电缆、电缆沟支架敷设长度及难度；另外高位消防水池建设在山顶，电缆直埋为躲避山体增

加了施工长度与施工难度，导致实际施工成本增加，当年成本高于收入。

（2）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涉及对2017年度以外的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

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或调整事项。

会计师核查意见：

（1）在对智能交通业务执行具体审计程序时，我们执行的程序包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

包括合同、发票、业主出具的阶段性完工证明、工程结算单、工程验收报告、工程计量清单等；选取部分项目进

行现场勘察，与项目人员进行访谈了解，观察工程形象进度；选取大额收入向业主进行发函询证；检查智通交

通业务收入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和披露情况。 在执行前述审计程序后，我们获取到了公司部分智通交通项目

存在2017年未按工程计量文件确认收入的情况，并为此获取到了进一步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该会计差

错，属足以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期差错，故建议公司

对此项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

对因工程施工方案变更而致使当年营业成本大于营业收入的项目，通过对交通存货采购进行检查，包括

采购合同条款、工程分包协议等，分析采购合同条款的商业合理性，并与出入库单、采购发票、决算协议等进行

核对；结合现场勘察，与项目人员进行访谈了解，观察工程形象进度，获取有关营业成本数据准确性的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

（2）在执行前述审计程序后，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涉及对2017� 年度以外的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

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或调整事项。

12.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0，与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期末余额不一致。 请

公司核实相关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如披露有误需做相应更正。

【回复说明】

公司年报中，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表填写有误，更正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名称

预算数 期初余额

本期增

加金额

本期转入

固定资产

金额

本期

其他

减少

金额

期末

余额

工程

累计

投入

占预

算比

例%

工

程

进

度

利息

资本

化累

计金

额

其

中：

本期

利息

资本

化金

额

本期

利息

资本

化率

%

资

金

来

源

天津

智慧

城市

办公

楼建

设项

目

11,500,

000.00

10,397,

090.91

284,

684.72

10,681,

775.63

0.00 92.89

完

工

自

有

资

金

合计

11,500,

000.00

10,397,

090.91

284,

684.72

10,681,

775.63

0.00 92.89 / / /

13.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分部营业利润分别为计算机与通信分部-12.12亿元、智能交通分部-2.49亿元、

电子商务分部-145万元，合计为-14.62亿元。 请公司核实相关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如披露有误需做相应更正。

【回复说明】

公司在年报分部报告中披露了计算机与通信业务、智能交通业务以及电子商务业务三个业务分部的财务

信息及经营成果，年报中误将本期“营业利润/亏损” 披露成了“利润总额/亏损” ，现更正如下：

本期或本期期末 计算机与通信分部 智能交通分部 电子商务分部 合计

营业收入 1,038,608,328.42 213,416,550.83 1,245,011.43 1,253,269,890.68

营业成本 297,446,022.90 176,327,606.13 743,575.98 474,517,205.01

营业利润/(亏损) -53,625,497.23 -11,019,138.15 -64,282.52 -64,708,917.90

资产总额 2,246,102,395.95 461,536,281.81 2,692,471.34 2,710,331,149.10

负债总额 2,887,328,784.60 593,297,524.63 3,461,128.94 3,484,087,438.17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5日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２１９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

股。 其中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４５．６０

万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３．６４％

。 网

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３４．４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４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２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５３％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１８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交控科技”股票

１

，

０２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

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１０９

，

７４７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２８

，

２６７

，

０４７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６０８４４２％

。配号总

数为

５６

，

５３４

，

０９４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５６

，

５３４

，

０９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５４５．６０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３．６４％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５４．４０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同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７７１．２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３４５．４５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８８．９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４７％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２．２２％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

，

３６５．４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５３％

，占本次

发行总量

３４．１４％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８３０５３６％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